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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地名产生于人类文明的曙光时期，是历史

与地理的结合，人文与自然的融汇，也是城市
从孕育到生长全过程的历史见证。地名不但
记录着城市山川地理等自然元素的历史变迁，
也反映城市功能的变化轨迹。如今，随着社会
经济文化的发展，地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惑。

郑州街道地名的由来

前不久，郑州市的各大媒体都先后对管城
区、金水区的6条道路命名进行了相关报道，管
城区最新命名的道路有：紫荆山路、紫荆山南
路、紫辰路、通站路。金水区最新命名的道路
有：普庆路、启明里路。

地名作为一种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有一
定地域的标志意义，不仅能够指明它的类型，
也可以代表所命名对象的空间位置，而且还常
常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从
文化学的角度上看，地名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的产物，既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又具有相
对稳定性，能保留较多的历史信息，积淀深厚
的文化，对一个地域文化的研究，应包括对该
地域地名的文化研究。

为此，记者前往火车头体育场，采访了研
究郑州市街道地名三十年之久的王瑞明老人，
经过很长时间的查阅资料和实地考证，他对郑
州市大大小小每一条街道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都能一一讲述。就拿我市的南阳路和桐柏路
来说，如果只看字面意思，会误以为南阳路就
是根据南阳市而命名的，桐柏路就是根据桐柏
县而定。其实不然，据王瑞明介绍，早在清朝
道光末年，在郑州的西北部，距现在的大石桥
约 9公里处，有一个叫杨庄的村落。直到清咸
丰年间，杨庄出了一位武举人杨奉三，据说是
杨门之后，使得杨庄名声大振。后来杨庄北边
的一个村落，有个用泥土烧瓦盆而得名的盆
杨，人们就叫它北杨庄。杨庄因位于南边则叫
它南杨庄。直到1905年，平汉铁路黄河大桥建
成通车，杨庄西北部建了一个火车站，站以村
起名，叫南阳寨火车站。从此改了杨字，把杨、
阳混为一谈，村寨名也演变成了现今的南阳
寨。1954年，按照城市规划，从金水路大石桥
沿京广铁路以东500米，修建一条马路，马路的
一端连接南阳寨，1955年国家建委批准将这条
马路正式命名为南阳路。

而桐柏路则是按照郑州市地名命名办法
而定下的名字。郑州市的马路命名，是根据南
北为山，东西为川的思路，桐柏路的命名就是
按照这样的思路而定，而不是根据桐柏县取
名，秦岭路和嵩山路也是同样的道理，为的是
尽显祖国的大好河山。

王瑞明说：“让人感到惋惜的路名是花园
口路，如今早已改成了花园路，它的得名与花
园口有关，花园口有400多年的历史，明朝嘉靖
年间，举人许诗任工部主事，管理黄河，防汛筑
堤，救民于苦难，它曾在大坝北修建了一座540
亩的大花园，紧接花园的黄河渡口是中原腹地
的重要渡口，人称花园口。到了 1938年 6月 9

日，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敌推进，不顾人民的死
活，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南岸大堤，造成郑州、中
牟、开封等 17县成为一片汪洋，数十万人被淹
死。140万人无家可归。在抗战期间花园口路
成为世人舆论关注的焦点，名扬四海，使我们
的子孙后代能永远不忘以花园口为代表的这
段悲惨历史。遗憾的是人们为了少用一个字，
竟把它叫成花园路而沿袭。”

诸如此类，郑州市有意思、有纪念意义的
路名还有很多。

街道地名面临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热心于地名研究的市民。据
他们分析，造成地名混乱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是地名冠名权留下来的后遗症，另一方
面是地名命名滞后所造成的。

我国试行地名冠名权比较早的是上海市，
在上海试行后随即产生很多矛盾，比如一个特
定公司命名的道路上，如果其他公司效益不好
的话，就可以对冠名道路的公司进行相关方面
的法律诉讼，结果是胜诉率达到八九成。再加
上市民的强烈不满，上海市经过研究决定，断
然取消地名冠名权，所有冠名道路全部恢复以
前的名字。上海市的地名冠名权取消了，却在
全国各大城市刮起了一阵冠名风潮。

郑州市最早进行地名冠名的道路是洁云
路、未来路。随后一些路名先后被商业冠名，比
如商贸路改为英协路、信阳路改为博颂路、北林
路东段改为鑫苑路、劳动路改为天明路，以及德
亿路等。但是鉴于道路有偿冠名中一些具体操
作细节还存在争议,2004年6月份，郑州市一纸
禁令，对郑州市道路有偿冠名叫“暂停”，由于地

名管理工作没有针对性的法规条款依据，容易
出现管理上的混乱，因此需要暂时停止地名的
有偿使用，直至新办法出台。然而，时隔不久，
同年6月14日，郑州市政府下发了对进一步加
快郑东新区发展的若干规定，其中第16条规定
投资商可通过招标、拍卖方式获得道路、桥梁、
广场、绿地等基础设施的冠名权。7月16日，由
河南省建设厅等11家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
全省市政公用行业改革的意见中，也明确表示
有效经营市政公用行业无形资产，通过有偿竞
买等办法，出让道路、桥梁、广场、路灯、停车场
等市政公用设施的冠名权、广告权、收费权等。
现在的地名有偿化，都是有年限的，也就是说，
若干年后，地方政府将收回命名权，重新予以拍
卖。这样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地名频频更换，给
市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还让企业不停地更
改地址，付出额外的经济支出，这也是地名有偿
化遭质疑的另一个原因。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公共资源的
地名能不能实行市场化操作？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大可不必一棍子打死，如果不违反当地现
有的地名管理规定，兼顾市民的感受与当地文
化传统，或者由市民参加对道路命名的投票，
并将其中的收入所得用于改善市容，美化城市
所需，就像青岛市以社会形象良好、市民认可
度颇高的海尔品牌命名道路。政府筹集到了
更多资金用于城市建设，企业有了新的宣传载
体扩大知名度，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此外，
青岛市的市民走在海尔路上，为当地出了一个
世界级品牌的自豪感也会油然而生，地名冠名
有偿化，只要操作得当，也是可以多赢的。

另一方面就是命名滞后，体现在道路命名
和道路规划名相悖的问题上。一条新路从规
划和开工建设便有一个名字，以便人们称呼，

就是所说的规划名。这个规划名虽然有规划
部门暂定，但终究不是地名办对道路的命名。
因此不能及时对道路命名，就无法做到一步到
位，而被规划名所替代。所以道路规划名就成
为人们熟知的道路名称。从而造成人们识其
路不知其名，知其名不识其路的尴尬。

街道地名错乱的影响

自2002年起，郑东新区的道路命名就开始
了，新区是郑州市乃至我省的名片，给道路起
个好名字自然显得重要起来。可在此后两三
年的时间里，郑州市的很多老百姓，都被新区
的道路命名折腾得疲惫不堪。用一位热心于
地名研究的赵国洲老人的话说，进入郑东新区
CBD中心确有进入迷宫之惑，究其原因除了地
形特殊和对路名不熟以外，路名导向错乱是重
要原因之一。CBD是一个直径约1.5公里的圆
环，除了内环和外环路以外，还有 20多条进入
内外环的通道分布在CBD环路约 5公里的圆
周上，其中有 15条连接内外环的短街道，路名
应该注明方位，否则就不利于导向，这就是形
成迷宫效应的主要原因。

还有最近这段时间路名的更改让市民很
诧异，好好的德亿路改成林科路，让很多人都
想不明白，几年来都叫习惯的路名，突然又改
成了林科路。记者走访了解后发现德亿路先
前的路牌，原来只是房地产开发商自己设立的
路名牌，并没有在郑州市地名办备案审批，但
因为设立得比较早，很多人也习惯称其为德亿
路。其实，德亿路真正的名字应该叫林科路才
对。 其次就是新柳路的标示路牌变成了三全
路。沈庄北路也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名字，而它
真正的名字叫西沈路。还有，关于郑州一路多
名的问题，比如“郑汴路”是郑州、开封人都非
常熟悉的一条大道，可一过中州大道就变成了

“商都路”。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
农业路和黄河路，在经过郑东新区后便拐

了一个弯成南北走向了，在南北走向上，仍然叫
“农业南路”、“黄河南路”，本来黄河路是东西走
向，有了一个“黄河北路”不知道迷糊倒了多少
人，现在又来了一个黄河南路，不知道如果有一
天你告诉你的朋友你正在黄河路东、金水路北
的这样一个位置，对方会是一个什么反应。

无论是否约定俗成，路名的随意更改给市民
的出行以及生活等很多方面带来了一系列不必
要的麻烦。据了解，一条道路的路名更改后，在
这条道路上生活的居民首先要将自家的门牌进
行变更，接着便是户口本、通讯地址、房产证等证
件的更换，而企业、商户也要进行土地证、工商营
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一系列证件的变更。要变
更这么多证件，麻烦不说，连有些重要的包裹信

件都收不到，甚至会出现丧事花圈送错人家，消
防灭火找不到街道以及具体的失火地点。道路
起向导作用，更改已经深入老百姓心中的路名，
将会给市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困惑之后的反思

路名关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什么有
关部门在更改路名之前不能先征求一下市民
的意见？像改地名这样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
情是不是也需要开听证会？为了提升企业的
知名度，能不能不要拿一条多年的路名开刀好
不好？这些都是广大群众的呼声。

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筛选机制，广邀各界
人士，包括民俗专家、市民代表等，对即将有偿
命名的地名予以甄别，将可能引起不良社会反
应的命名排除。一些城市的地名冠名有偿化之
所以遭到反对，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没有辅以筛
选机制，以打消市民对此类街名更换的担忧。

记者在郑州市地名办了解到，其实早在
2007年 6月 10日到 9月 30日，郑州市就对路、
街、小区等地名进行首次大规模清理整顿。郑
州市地名办只负责命名，不负责地名设施的具
体设置，道路标志由市政、公安等多部门分管，
于是经常出现地名标志与标准地名不符的现
象。可以看出，在郑州与地名有关的工作由民
政、规划、市政、建设、公安等多部门分别管理，
是造成地名混乱的主要原因。由于这么一项
大的统筹工作，由这么多部门分别管理，在一
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命名滞后的原因。一条路
从开始规划修建到完工，期间的道路规划名就
有可能深入人心，之后再去对道路重新命名，
就会显得不必要和重复。如果是刚开始就对
一条准备规划修建的道路一次性永久命名，就
会避免命名滞后产生的影响。

随着郑州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会有更多的
道路、桥梁、运河等基础设施落成，希望这些建
筑的命名能够符合《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中有关地名的规定，符合郑州市欣欣向荣、蓬
勃发展的形象，体现郑州丰富的历史文化底
蕴，不忘历史。

以医改为名回购
医院是股什么风
当初以医改的名义将公立医院卖了，如今再

以医改的名义将其买回来。这不是小说虚构，也
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发生在当下的现实。

有意思的是，从去年开始，“卖医院”风气渐
退，“买医院”潮流又起，一些当初被“革”出去的公
立医院，如今又被“改”回来了。

如果从对改革的探索、创新角度而言，少数地
方对公立医院的“卖”或是“买”的尝试并不值得大
惊小怪，但是，当这类“买卖”动辄形成风潮，又转
瞬改变风向，就有必要追问，我们究竟是根据怎样
的一个原则，或者是基于什么样的利益考量，来做
出对公立医院“卖”或者是“买”的选择？

翻看以往地方拍卖公立医院的报道，不难看
到这样的阐述：公立医院效益滑坡，难以为继，百
姓看病难、看病贵。再看看如今“回购民营医院”
的解释：民营医院过度追求利益、非法经营，百姓
依然看病难、看病贵。

既然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都无法解决“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这“两顶帽子”的互换有何意义？

也许，“意义”还是有的。比如，当初把公立医院
卖出去，是一些地方政府为甩财政“包袱”。而今“民
营医院回购”的背后，也难免有保护地方政府利益的
嫌疑——国家将对公立公益医院加大投入，更多的
公立医院则意味着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倘若我们
的改革只算地方政府机构的小账，或仅仅谋求某一
类机构或某一群体的利益，这样的改革将走向何
方？像这样立足局部利益的改革，不仅令社会财富
无端消耗，还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一场简单的“买卖”，不
是单纯的公立或是民营的形式转换。许多与民众
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其内在的、
立足于公众利益的制度建设，远比外在的运营模
式来得重要。

就医改而言，过去，当改革市场化呼声高的时
候，落实到行动上就是“卖”，谁卖得多、卖得快，民
营医院比例超过公立医院就是成功了。现在，强
调公益性，就开始回购，以为公立医院多起来了，
公益性的目标就能实现了，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

医改是个综合改革，其间涉及相当多的制度
设计，但不管怎样，只要不偏离“实现人人享有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
放在第一位”，我们就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
运作模式。如果改革实践者们的目标仅仅止于对
巨额医改投入的想象，止于3年8500亿地方分配
的争夺，或者为官一任的政绩，新医改的未来则令
人担忧。 郝 洪

法治的软弱让媒体喧宾夺主
媒体再一次显示了在监督和驯

服“县级权力”上的力量。从气势汹
汹地跨省追捕发帖冒犯者，到最后
狼狈不堪地低头认错，灵宝市政府
在短短半个月中180度的态度转变，
显然全拜媒体穷追猛打所赐。对许
多与王帅有着类似经历的人来说，
王帅的幸运已足以让他们羡慕得眼
红。内蒙古的吴保全就是如此。

吴保全的经历与王帅惊人地相
似，也因网上发帖揭露本地的违法
征地而遭到警察的跨省追捕和拘
留。不同的是，王帅因引起舆论关
注而受到保护，傲慢的权力最终向
舆论监督低头。而由于未引起媒体
关注，吴保全的命运截然不同，以诽
谤被处行政拘留10天后，因继续发
帖被正式逮捕，并被判“诽谤政府
罪”，上诉后不仅“诽谤罪成立”竟又
加刑一年，律师称这显然是打击报
复和对其“不服判决”的惩罚。(《南
方都市报》4月20日)

吴保全所以选择此时向媒体
曝光，显然是受到了王帅维权路径
的激励，他激动地从王帅案中看到
了翻案的曙光。媒体所以这时候
报道这件“旧事”，显然也是受王帅
案的影响，圆满解决的反衬使吴保
全深陷困境的经历更有新闻价
值。吴保全肯定在想，虽然没有王
帅那样的幸运，但如果能借助王帅
案的“判例”和王帅案凝聚起的舆
论能量使自己摆脱困境，趁热打铁
倒逼本地政府敬畏法律和民权，这
未尝不是不幸中的万幸。

抓住时机，紧靠媒体，趁热打
铁，借案翻案，像抓救命稻草一样
不放过任何一个吸引媒体关注的
机会，这些维权策略，是公民在长
期的维权苦旅中逼出的“智慧”。

按理说，法治社会万物置于法
律的治理之下，法律是公民权利的
保护神。批评政府，曝光腐败，这些
权利都清楚地刻在法律大理石上，
当民权受到公权机关的侵犯和践踏
时，他们应寻求法律的保护。可一
次次失败的维权经历，一个个偏执
者的悲惨下场，让他们不得不从抽
象、理想、虚幻的法治按摩中走出
来，正视权力被滥用的现实。在官

本位、权本位仍然非常浓厚的现实
中，当权力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对
公检法呼来唤去、将法律当橡皮泥
任意揉捏的时候，法治是无力的，既
不能主持正义，也不能自我纠错，运
输正义的通道是不畅通的。

从新闻报道来看，吴保全其实
一直是个法治的忠实信仰者。当他
因网上发帖被跨省追捕后，他想到
了使用法律武器，但法律却没有捍
卫他的权利和给他正义，而是违法
给他创造了一个新罪名——“诽谤
政府罪”。他当然不服气，继续通过
上诉寻求法律的保护，寄望于法律
能自我纠错，但又为对法律的执著
信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维持原判，
并“惩罚性”地加刑一年。他继续保
持着对法律的信仰，继续上诉，可法
庭给他的回应是“维持原判”。一次
次在法律面前碰壁，他的法律信仰
终于动摇了，不得不像与他一样经
历的人那样，转向了信仰媒体。

显然，王帅很现实，从开始起他
就对法律充满不信任，自始至终都
在依赖媒体的力量。当家乡父老被
违法征地后，他没有建议他们去与
政府打官司，而是坚持选择在网络
曝光，借媒体曝光倒逼政府守法。
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他选择了“抗
旱造假”这个更迎合媒体报道价值
的话题。当他被跨省追捕后，他没
有寻求法律的保护和诉诸法庭，而
是清楚地知道权力滥用下公正荡然
无存，坚持借助于媒体。结果证实
了其选择的明智，正是媒体的帮助
使其免受打击报复并最终维护了自
己的正当权利。

于是，王帅成了又一个依赖媒
体获得正义的成功典型，媒体喧宾
夺主地担当了主角，法律又一次扮
演了旁观者、打酱油者的可耻角色
——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公民维权的
媒体依赖。所以，那个曾对法律充
满幻想的吴保全，也不得不把媒体
当成了救世主，幻想着借助王帅案
的舆论能量和“王帅效应”在媒体帮
助下求得正义。于是，舆论不得不
再重复一遍“批评政府哪怕失实，也
不能以诽谤治罪”、“治公民诽谤政府
罪，除非修改宪法”的常识。 曹林

“冯翔式悲剧”与“林浩拍喜剧”
先来看两则新闻：其一，20日凌晨2时，中共北川

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绵阳家中去世，
现年33岁。公安部门初步勘验系自缢身亡。其二，4
月18日、19日，林浩应邀来到郑州，参加大型温情喜
剧《护士站的故事》的拍摄。

汶川大地震虽然早已过去，但地动山摇间亲人骨
肉的湮灭，这样的心灵重创至今还萦绕在很多幸存者
的耳际，让他们撕心裂肺，甚至义无反顾地自我毁灭
——虽然冯翔的死因官方还没有“定论”，但从他死前
写下的日记来看，是他自己选择走向了“永恒”。

冯翔生不如死的抑郁和悲苦，我们或许永远无法
理解。“冯翔式悲剧”，这是大地震后一种生命的极端
姿态。而先是成为抗震救灾小英雄、之后被摄像机和
闪光灯包围、如今又拍起电视喜剧的林浩，无疑就是
另外一种极端的生存姿态。正是这样的反差，可以让
我们从中咀嚼出一些苦涩的东西来。

如果说林浩成为小英雄，被树立为道德楷模，源于
抗震救灾精神弘扬和人性大义表彰的需要；那么，一个
普通的小学生频频登台亮相，越来越像娱乐童星，广
告、代言和赞助等商业活动接踵而至，这又是为了什
么？我不知道，林浩以及他的家人面对纷至沓来的鲜
花掌声和现实的利益，会不会保持一颗平常心，但我知

道，如此过度的“关注”对林浩来说未必就是好事。
再回过头来看看，同样是灾后余生，“冯翔”们的生

活图景。自地震后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以来，很
多来北川参观、访问、游览的接待工作，都是指定冯翔去
讲解的，“每到废墟里去一次，就痛苦一次，那底下就有
他的儿子，他沉浸在悲伤中不能自拔”。丧子的伤痛，工
作的压力，一次次身临其境的伤情——读着冯翔的临终
遗言《很多假如》，我不禁怆然：假如我们对如此沉浸在
痛苦炼狱中的生命抑郁多一些开慰和劝解，多一些心理
疗治和减负，或许冯翔的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

走上“极端”的冯翔，只是个例。但在这样一个极
端的冯翔背后，却站立着一个急切需要心灵疗救和社
会抚慰的群体。名利双收的小林浩，当然也是个例，
而正是这样拥有了太多光环的个例，从一个侧面反衬
出——对于“锦上添花”，我们付出太多、做得太多，而
对于“雪中送炭”，我们却付出太少、做得太少。

我从来都不认为小林浩是什么名人，我更愿意把
他看成是一个在地震中表现勇敢的孩子。大地震之
后，心灵的废墟和生活的废墟都需要重建，与追捧少
数地震楷模相比，我们更应该做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伸出我们的关爱之手，让所有劫后幸存的人们能够摆
脱灾难的阴影，幸福平安地生活下去。 陈一舟

“执法打折”折损了什么？
据新华社４月１９日报道，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物价局一

工作人员近日实名举报，称近几年来萧山区物价局在检查当地
医院收费情况时，发现医院乱收费现象严重，但最终执法时却没
有依法处理，而是与医院“协商定价”，打折处罚，违规数额与实
际处罚相差悬殊。

对于“执法打折”，萧山区物价局说考虑到公立医院负担
比较重，需要财政补贴，如果如实处罚，医院会受不了。并且
称，查处的罚金也是上交财政，这样少罚一点，财政就可少给
医院一点补助。

好一个“善解人意”！物价局是医院乱收费的监管者，可
“执法打折”让严肃的法律标准成了“游标卡尺”，让萧山区物
价局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沦为医院乱收费的帮手。医院乱收
费的钱本应归还患者，无法退还的上交国库，但物价局却把人
情卖给了违法者，不但让法律的尊严打了折扣、政府的威信打
了折扣，而且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形象，是对患者的严重不公。

看来，看病贵有时并不是医院单方面的问题，而是暗藏着
更复杂的原因，纠葛着更多的利益。

尤其让人担心的是，在处罚医院乱收费时，“执法打折”是
否已成了一种“潜规则”？如果执法部门都如此“心慈手软”，
难免会让一些人违法的胆子更大，让百姓利益更多地受损。

“执法打折”暴露出的是体制弊端，倘若现有的物价监管
制度得不到完善，医院乱收费现象便难以根除，患者就会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继续为莫明其妙的看病费用埋单。黄哲雯

政府岂能为排污企业遮丑
黑龙江省近日召开2009年全省环境执

法暨应急管理工作会议，邀请十余家媒体参
会，而对哪些企业仍在违法排污等情况却一
概“保密”。部分记者对此难以理解，愤然退
场。在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专项行动的当
口，向记者隐瞒违法排污企业和隐患企业名
单及真相，实际上也是对违法排污企业和隐
患企业的一种变相保护。 程子龙

桐柏路上的地名指示牌

规范的地名指示牌给市民带来了方便

时政 击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